
粤建人函〔2016〕2733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16 年

省建筑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资格评审面试答辩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规划、房管、城管、

市政、园林、环卫主管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各有

关单位，厅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建筑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专

业技术资格的评审质量，推进评审工作科学化，根据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

知》（粤人社发〔2016〕86 号)、《广东省高级工程师（教授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面试答辩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度建筑工程技术高

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

人函〔2016〕1473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建设行业实际情况，

定于 10 月中下旬开展 2016 年省建筑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资格评审面试答辩工作。

一、面试答辩的目的



面试答辩是科学、客观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学识水

平、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面试答

辩，有助于评委判定申报人的业绩成果、论文著作等材料的

真实性，有助于评委全面直接地了解和掌握申报人的专业技

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等情况，以便对申报人做出更加客

观公正的评价。

二、面试答辩的基本原则

面试答辩坚持公平、公正，客观、规范，突出业绩和能

力为先、社会和业内认可的原则。面试答辩结果申报当年一

次性有效，不对外公布，面试答辩结束不得进行复议、复评。

申报人不按要求参加面试答辩的，其申报材料不再提交评委会

评审。

三、面试答辩的对象

经省建筑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评审委员

会审核，符合申报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资格的专业技术人

员均属于面试答辩对象范围。

四、面试答辩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6 年 10 月 20-22 日。

地点：待定（具体时间、地址将于正式答辩前 7 天以短

信形式发至各申报人员手机上）。

五、其他有关事项

（一）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在正式答辩前 10 天在广东建

设信息网（网址：http://www.gdcic.net/GdcicIms/）公布面

试的时间。由各主管单位通知本单位的申报人员。在正式答

http://www.gdcic.net/GdcicIms/）公布。同时通过电话或短信平台通知各主管单位职称申报负责人，由各主管单位通知本单位的申报人员。在正式答辩前7天，通过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信息平台把每个申报者的具体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发到每个申报者的手机上，并要求其进行回复确认。在答辩前3天，对回复确认记录进行汇总，已回复的视为已接到答辩的通知，无回复的则视为放弃面试，同时再次发送信息或电话联系其主管单位或本人，确保每个申报者都接收到答辩的通知。
http://www.gdcic.net/GdcicIms/）公布。同时通过电话或短信平台通知各主管单位职称申报负责人，由各主管单位通知本单位的申报人员。在正式答辩前7天，通过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信息平台把每个申报者的具体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发到每个申报者的手机上，并要求其进行回复确认。在答辩前3天，对回复确认记录进行汇总，已回复的视为已接到答辩的通知，无回复的则视为放弃面试，同时再次发送信息或电话联系其主管单位或本人，确保每个申报者都接收到答辩的通知。


辩前 7 天，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通过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的信息平台把每个申报者的具体答辩时间和地点以短信

形式发到每个申报人的手机上，申报人直接回复短信进行确

认（回复内容格式：申报人姓名、参加答辩日期时间、确认

参加）。在答辩前 3 天，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对回复确认记

录进行汇总，已回复的视为已接到答辩的通知并确认参加；

无回复的由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再次发送信息或电话联系

其主管单位或本人，确保每个申报者都接收到答辩的通知。

面试前一天还没有回复的视为放弃面试，评委会日常工作部

门不安排其参加面试。

（二）申报人应提前安排答辩时间，提前熟悉答辩地点

和路径，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或更改本人答辩时间，没有按

时到场答辩者，所报申报资料不提交评委会评审，责任自负。

（三）申报人参加面试答辩时必须严格遵守答辩工作

规则，严重违反纪律者取消其答辩分数，所报申报资料不提

交评委会评审。

（四）申报人参加面试答辩的交通住宿费用一律自理。

六、答辩工作规则

（一）申报人员须依据通知的答辩时间，提前半小时凭

本人身份证和工作证到指定场所报到及签到，由工作人员安

排等候答辩。申报人员所携带的通讯工具进入答辩室前须关

闭后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面试答辩完成离场时领回。

（二）答辩开始后，申报人员按评委会工作部门的安排

顺序逐一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考场答辩。其他申报人员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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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考场静候，不得喧哗，不得影响他人，服从工作人员的管

理。候考期间实行全封闭，申报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场到

面试答辩室围观或窃听。除申报人员和候考场工作人员外，

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候考场。严禁任何人向面试答辩人传

递试题信息及一切有关考务信息。

（三）申报人必须服从工作人员指挥，维护答辩会场秩序和

遵守场内纪律。答辩时，不得携带参考书籍、汇报资料等纸

质材料和通讯工具及电子设备进入会场。

（四）申报人必须严格按照评委提出的题目认真答辩，

做到有问必答。答辩完毕，不得在场内喧哗、滞留，必须马

上离开会场。退场后不得与未答辩人员交流。否则将取消答

辩成绩。

（五）面试答辩工作实行回避制度。评委或工作人员按

有关规定需要与申报人回避的，应在组织实施工作中全程回

避。

（六）面试答辩评委和有关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

严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面试答辩题目、评议内容和表决结

果等，不对外接受有关面试答辩情况的查询，不得有弄虚作

假、徇私舞弊、包庇偏袒、打击报复等违纪违规行为。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9 月 2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